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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南玻集团”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3年

4月24日在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六路南玻集团新办公楼二楼一号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会议形

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陈琳女士主持。会议通知已于2023年4月14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所有董事发出。会

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了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循《企业会

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公允地反映了公司资产状况，使公司

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详见同日公布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的南玻集团《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二、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依据财政部的要求，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本

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详见同日公布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的南玻集团《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三、以7票同意，1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详见同日公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南玻集团《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此议案需提交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程细宝对本议案投反对票，反对理由详见本公告附件。

四、以7票同意，1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详见同日公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南玻集团《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以及公布

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的南

玻集团《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

此议案需提交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程细宝对本议案投反对票，反对理由详见本公告附件。

五、以7票同意，1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此议案需提交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程细宝对本议案投反对票，反对理由详见本公告附件。

六、以7票同意，1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财务报表，本公司2022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37,202,500元，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净利润为837,464,913元。

鉴于公司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基于母公司的可分配利润，因此按照本公司2022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

的净利润数837,464,913元，提取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83,746,491元。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可供股东

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1,904,753,271元。

董事会建议以目前公司总股本3,070,692,107股为基数计算，每10股派发现金人民币1.5元(含税)，

预计派发现金总额为460,603,816元(含税)。 最终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根据公司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

权登记日的总股本确定。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2022年修

订）、《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回报规划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同时兼顾了股东

的利益。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此议案需提交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程细宝对本议案投反对票，反对理由详见本公告附件。

七、以7票同意，1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董事会承诺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所披露的信息是

真实、准确与完整的。

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内

部控制。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公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南玻集团《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

文。

董事程细宝对本议案投反对票，反对理由详见本公告附件。

八、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2022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详见同日公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南玻集团《2022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全文。

九、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2022年度投资者保护工作报告》；

详见同日公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南玻集团《2022年度投资者保护工作报告》

全文。

十、以7票同意，1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详见同日公布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的南玻集团《关于2023年度开展资产池业务的公告》。

此议案需提交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程细宝对本议案投反对票，反对理由详见本公告附件。

十一、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详见同日公布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的南玻集团《关于2023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

此议案需提交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

十二、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18

修订）》、《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2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行业规范的规定，结合公

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此外，董事会同意对章程附件《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和《监事会议事规则》一并

进行修改。

详见同日公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南玻集团《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公司章程修改对照表》、《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改对照

表》、《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改对照表》和《监事会议事规则修改对照表》。

此议案需提交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

十三、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及制定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工作需要和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修改及制定公司相关制度，具体情况如下：

（一）董事会同意对公司《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

事规则》、《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管理委员会实施细则》、《投资者关系管理

办法》进行修改，并制定《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前述制度的修改及制定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后生效。

（二）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外担保管理办法》、《会

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进行修改，并制定《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前述制度的修改及制定经董事会审议通

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同日公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南玻集团《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提名委

员会议事规则》、《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管

理委员会实施细则》、《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外担保管理办法》、《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本议案涉及股东大会职权的尚需提交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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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南玻集团”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3年

4月24日在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六路南玻集团新办公楼二楼一号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会议通

知已于2023年4月14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所有监事发出。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本次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审议了公司的《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符合企业实际情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

影响。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三、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详见同日公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南玻集团《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此议案需提交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对该年度报告的审核意见如下：

1、该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

2、该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能真实反映出公司的经营管理和

财务状况。

3、没有发现参与报告编制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此议案需提交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此议案需提交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监事会审议了公司的《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认为在报告期内，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

整，内部审计部门及内部控制部门人员配备齐全到位，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及监督充分

有效。

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情况。

七、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进行修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公

司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此议案需提交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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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南玻集团” ）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2023年4月

24日以通讯形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3年4月21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所有董事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

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7票同意，1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

详见同日公布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的南玻集团《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

董事程细宝对本议案投反对票，反对理由详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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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基于谨慎性原则，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证监会《关于上市

公司做好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等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对存在减值迹象的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

备，具体情况如下：

1、商誉减值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的要求，企业合并

所形成的商誉，至少应当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测试结果表明包含分摊的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

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

公司在2022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时，基于谨慎原则，聘请了第三方评估公司对相关资产组合的可收回

金额进行评估，本期确认归属于母公司的商誉减值损失12,225万元。

2、坏账准备

公司下属工程玻璃公司以前年度收到客户背书的由恒大及其子公司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由于恒大

及其子公司资金周转困难预计短期难以兑付，公司对恒大的应收款项补计提坏账准备，同时对部分长账

龄或存在纠纷等的应收款项共计提专项坏账准备3,996万元。

3、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按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 可变现净值按日常活动中，以存货的估计

售价减去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依据上述原则，公司本期计提存货

减值准备2,832万元。

4、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出于谨慎、稳健的经营原则，公司对部分存在减值迹象的固定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500万元。

二、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2022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减少公司合并报表利润总额19,553万

元，符合公司实际情况，遵循稳健的会计原则。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循《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

充分、公允的反映了公司资产状况，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四、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为了保证公司规范运作，坚持稳健的会计原则，规避财务风险，能公允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符合企业实际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五、监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

的资产状况，符合企业实际情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012；200012� � � � � � �证券简称：南玻A；南玻B� � � � � � � �公告编号：2023-015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于2022年11月30日发布《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的通知》（财会〔2022〕31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16号” ），要求解释内“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

税影响的会计处理”及“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

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

计处理”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解释第16号的要求执行。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

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

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4、变更日期

公司按解释第16号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二、本次变更会计政策说明

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如下：

1、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解释第16号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中递延所得税初始确认豁免的范围进行了修订，明

确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

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不适用《企业会计准

则第18号—所得税》关于豁免初始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规定。

2、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

对于分类为权益工具的永续债等金融工具，企业应当在确认应付股利时，确认与股利相关的所得税

影响。对于所分配的利润来源于以前产生损益的交易或事项，该股利的所得税影响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对

于所分配的利润来源于以前确认在所有者权益中的交易或事项，该股利的所得税影响应当计入所有者权

益项目。

3、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

企业修改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协议中的条款和条件，使其成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在修改

日，企业应当按照所授予权益工具当日的公允价值计量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将已取得的服务计入资

本公积，同时终止确认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在修改日已确认的负债，两者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如

果由于修改延长或缩短了等待期，企业应当按照修改后的等待期进行上述会计处理（无需考虑不利修改

的有关会计处理规定）。

详细内容见财政部发布的解释第16号。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解释第16号的要求而进行相应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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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开展资产池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4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为满足公司统筹管理所持票据、信用证等资产

的需要，公司及子公司拟开展不超过人民币16亿元的资产池业务。

根据相关规定，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公司拟开展的资产池业务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资产池业务情况概述

1、业务概述

资产池业务是指协议银行为满足公司统筹使用所持的票据、信用证等资产的需要，对其提供的集资

产管理与融资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是协议银行对公司提供流动性服务的主要载体。

资产池业务是指协议银行依托资产池平台对公司所持的票据、信用证等资产入池、出池及质押融资

等业务和服务的统称。

资产池项下的票据池业务是指协议银行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对所持有的承兑汇票进行统一管理、统

筹使用的需求，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的集票据托管和托收、票据质押池融资、票据贴现、票据代理查询、业

务统计等功能于一体的票据综合管理服务。

2、合作银行

拟开展资产池业务的合作银行为国内资信较好的商业银行，具体合作银行由董事会授权公司财务部

门根据公司与商业银行的合作关系、商业银行的产品及服务能力等综合因素选择。

3、业务期限

上述业务的开展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协议签订之日起24个月。

4、实施额度

公司及子公司共享不超过人民币16亿元的资产池额度，上述额度可滚动使用。 具体每笔发生额由董

事会授权公司财务部门根据公司及子公司的经营需要按照系统利益最大化原则确定。

5、担保方式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为开展业务可采用最高额质押、一般质押、存单质押、票据质押、

保证金质押等多种担保方式。具体每笔担保形式及金额由董事会授权公司财务部门根据公司及子公司的

经营需要按照系统利益最大化原则确定。

二、业务目的

公司本次开展资产池业务，能够进一步实现公司及子公司票据、信用证等资产的集中管理和使用；同

时，充分利用尚未到期的票据、信用证等资产作为抵押进行融资，盘活资源，提升资产的流动性，优化财务

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三、资产池业务的风险评估及风险控制

1、流动性风险

公司开展资产池业务，需在合作银行开立资产池质押融资业务专项保证金账户，作为资产池项下资

产到期托收回款的入账账户。应收票据和应付票据的到期日期不一致的情况会导致托收资金进入该保证

金账户，对公司资金的流动性有一定影响。

风险控制措施：公司通过用新收的票据、信用证等资产入池置换保证金方式解除这一影响，资金流动

性风险可控。

2、担保风险

公司以进入资产池的票据、信用证等资产作质押，向合作银行申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流动贷款等融

资方式。公司的担保额度为资产池质押额度，入池资产对该项业务形成了初步的担保功能，随着入池资产

的到期，办理托收解汇，致使所质押担保的资产额度不足，导致合作银行要求公司追加担保。

风险控制措施：公司与合作银行开展资产池业务，将安排专人与合作银行对接，建立质押台账、跟踪

管理，及时安排公司新收票据入池，保证资产池质押率。 资产池业务的担保风险可控。

四、决策程序和组织实施

由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在额度范围内授权管理层行使具体操作的决策，具体实施和操作由公司

财务部门负责。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资产池业务进展情况，如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

采取相应措施，控制风险。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公司开展资产池业务，有利于盘活资源，提升资产的流动性，

优化财务结构，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开展资

产池业务。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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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各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各被担保企业的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南玻集团” ）于2023年4月2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现将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担保计划具体内容

1、 公司及各子公司计划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各被担保企业2023年度金融机构授信额度提供总额不超

过等值人民币218.32亿元（含已生效未到期的额度）的担保。 其中对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含）的各被

担保企业提供总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9.20亿元（含已生效未到期的额度）的担保。

2、上述担保事项的授权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之日止，担保额度在授权有效期内可分多次循环使用，且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担保额度，上述担保包括公司对各子公司、各子公司对公司、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且被担保企

业包含授权期间内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3、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计划总额范围内，对子公司按出资比例提供担保，如确需提供

超出出资比例担保的,被担保企业的其他股东方须按出资比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并按其出资比例承担

相应资金风险和连带责任。

在上述担保计划总额范围内，公司将不再就每笔担保事项另行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

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同时授权经营管理层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

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对各子公司的担保事项进行决策，具体实施和操作由公司财务部门负责。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担保计划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以特别决议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企业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序

号

被担保企业 持股比例 注册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法定代表

人

主营业务

1 安徽南玻石英材料有限公司 100.00% 滁州市 2020/2/8 7,500 龚兆华 石英岩矿开采、加工、提纯、销售

2

安徽南玻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100.00% 滁州市 2020/2/5 145,000 龚兆华 研发、制造、销售新能源发电关键材料

3 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100.00%

成都市

2004/7/2 26,000 何进 生产和销售各种特种玻璃

4 东莞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100.00% 东莞市 2005/10/25 24,000 王琦 生产和销售玻璃深加工制品

5 东莞南玻太阳能玻璃有限公司 100.00% 东莞市 2005/10/26 48,000 何进 生产销售太阳能玻璃等各种特种玻璃

6 河北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100.00% 廊坊市 2007/12/6 4806.6万美元 龚兆华 开发、生产各种特种玻璃

7 河北视窗玻璃有限公司 100.00% 廊坊市 2010/11/4 24,300 何进 生产和销售各种超薄电子玻璃

8 清远南玻节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100.00% 清远市 2011/5/5 105,500 何进 研发、生产、销售超薄电子玻璃及特种玻璃

9 四川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100.00% 成都市 2014/1/6 18,000 王琦 生产和销售玻璃深加工制品

10 天津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100.00% 天津市 2006/9/26 33,600 王琦 生产和销售玻璃深加工制品

11 吴江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100.00%

苏州市

2009/9/28 56,504 何进 生产和销售浮法玻璃与太阳能玻璃

12

吴江南玻华东工程玻璃有限公

司

100.00% 苏州市 2006/10/27 32,000 王琦 生产和销售深加工玻璃

13 咸宁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100.00% 咸宁市 2011/3/17 23,500 何进

生产和销售无机非金属材料及制品（特种玻璃、

节能环保玻璃、低辐射镀膜玻璃、热反射镀膜玻

璃、导电玻璃及其深加工产品）等

14 咸宁南玻光电玻璃有限公司 100.00% 咸宁市 2015/8/20 31,250 何进 开发、生产和销售各种超薄电子玻璃等

15 咸宁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100.00% 咸宁市 2014/3/18 21,500 王琦 生产和销售玻璃深加工制品

16 宜昌南玻光电玻璃有限公司 60.80% 宜昌市 2010/11/11 20,000 何进 开发、生产和销售各种超薄电子玻璃等

17 宜昌南玻显示器件有限公司 60.80% 宜昌市 2013/1/4 56,000 刘永生

主要研发生产销售ITO导电玻璃、ITO-Film、

Cu-Film、电容触摸屏及模组、AG玻璃及3A盖板

等

18 肇庆南玻汽车玻璃有限公司 100.00% 肇庆市 2019/12/13 20,000 王琦 生产和销售汽车玻璃

19

南玻（苏州）企业总部管理有限

公司

100.00% 苏州市 2020/8/31 5,000 王文欣

太阳能、光伏设备等产品销售；物业管理；工业设

计服务；技术服务等

20

安徽南玻硅谷明都矿业发展有

限公司

60.00% 滁州市 2021/6/25 36,000 张洪 矿山资源开采

21

广西南玻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100.00% 北海市 2021/10/9 60,000 龚兆华 研发、制造、销售新能源发电关键材料

22 深圳南玻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100.00% 深圳市 2015/10/14 10,000 王声容 光伏电站投资开发及运营

23 南玻（香港）有限公司 100.00% 香港 2002/12/4 8644万港元 何进 投资与贸易

24 广西南玻石英材料有限公司 100.00% 北海市 2022/8/4 3,000 龚兆华 石英岩矿开采、加工、提纯、销售

25 东莞南玻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东莞市 2006/2/23 51,600 王声容 生产和销售高科技绿色电池产品

26 宜昌南玻硅材料有限公司 100.00% 宜昌市 2006/8/1 146,798 王声容 生产和销售多晶硅和硅片

27 肇庆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100.00% 肇庆市 2019/12/13 15,000 王琦 生产和销售玻璃深加工制品

28

西安南玻节能玻璃科技有限公

司

100.00% 西安市 2021/4/19 15,000 王琦 生产和销售玻璃深加工制品

29

青海南玻日升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100.00%

德令哈

市

2021/11/4 135,000 王声容

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制造与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

件制造与销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等

30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深圳市 1984/9/10 307,069.2107 陈琳

平板玻璃、工程玻璃等节能建筑材料，硅材料、光

伏组件等可再生能源产品等新型材料和高科技产

品的生产、 制造和销售， 为各子公司提供经营决

策、管理咨询、市场信息、技术支持与岗位培训等

方面的相关协调和服务。

2、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被担保企业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1-12月累计

资产负债率 资产总额 所有者权益合计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1 安徽南玻石英材料有限公司 69.30% 220,277,143 67,625,094 77,903,441 -1,395,840 -1,089,023

2 安徽南玻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65.47% 3,756,277,094 1,297,023,367 661,098,426 18,100,226 19,309,869

3 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44.80% 1,041,796,806 575,022,400 1,331,592,907 187,948,374 167,500,971

4 东莞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47.45% 920,805,811 483,890,399 1,155,213,039 115,910,493 102,114,453

5 东莞南玻太阳能玻璃有限公司 22.73% 1,594,119,479 1,231,699,787 814,288,418 34,774,047 34,081,036

6 河北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18.04% 1,211,996,608 993,353,729 1,090,740,721 161,649,274 141,584,355

7 河北视窗玻璃有限公司 46.69% 531,017,455 283,094,470 146,821,279 6,780,294 7,488,146

8 清远南玻节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31.42% 1,551,310,104 1,063,882,240 687,274,158 192,785,230 180,298,561

9 四川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32.94% 642,660,327 430,986,858 789,770,359 92,558,230 81,133,229

10 天津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36.73% 972,315,410 615,177,489 1,019,876,420 103,748,261 95,235,538

11 吴江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30.44% 2,344,122,487 1,630,512,073 1,779,767,345 126,484,227 114,572,068

12 吴江南玻华东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33.72% 950,524,755 629,979,997 1,068,626,131 97,455,316 89,033,717

13 咸宁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46.26% 1,909,111,808 1,025,865,130 942,882,869 93,245,605 84,364,159

14 咸宁南玻光电玻璃有限公司 50.44% 752,357,408 372,842,541 283,088,210 43,825,971 40,646,510

15 咸宁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45.38% 562,064,076 306,978,388 675,253,158 57,151,449 53,297,469

16 宜昌南玻光电玻璃有限公司 9.95% 565,792,756 509,492,866 167,556,506 19,241,626 17,429,306

17 宜昌南玻显示器件有限公司 36.99% 1,057,010,914 666,033,296 376,217,536 9,036,097 10,697,156

18 肇庆南玻汽车玻璃有限公司 26.82% 152,470,744 111,580,582 50,560 -2,647,955 -1,973,754

19 南玻（苏州）企业总部管理有限公司 30.03% 46,771,026 32,726,457 - -2,749,753 -2,085,450

20 安徽南玻硅谷明都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67.02% 597,544,786 197,083,996 - -3,912,791 -2,934,593

21 广西南玻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8.51% 228,483,768 117,635,292 - -8,653,111 -7,497,647

22 深圳南玻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30.99% 515,245,826 355,554,447 77,558,713 40,735,904 33,188,084

23 南玻（香港）有限公司 31.69%

HK$1,992,761,

452

HK$1,361,221,

851

HK$287,496,

330

HK$280,989,

766

HK$280,989,

766

24 广西南玻石英材料有限公司 62.06% 3,898,958 1,479,088 - -2,005,570 -1,515,912

25 东莞南玻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106.37% 868,286,698 -55,280,449 910,347,616 1,138,215 6,149,278

26 宜昌南玻硅材料有限公司 59.60% 2,626,557,526 1,061,166,090 3,005,985,683 1,044,242,148 946,379,491

27 肇庆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70.66% 581,277,561 170,562,803 270,609,668 60,848,589 49,867,311

28 西安南玻节能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21.88% 99,994,701 78,120,744 - -10,062,093 -8,560,172

29 青海南玻日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5.72% 157,601,229 117,066,578 - -3,431,749 -2,933,422

30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6.96% 13,121,962,986 6,960,449,138 373,707,646 837,464,913 837,464,91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公司、各子公司与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担保范

围、担保方式等以最终签订的相关文件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履行相关担保事项的实

施。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2023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

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以上各被担保企业财务状况稳定，经营情况良好，上述担保符合南玻集团整体利

益，因此，同意上述担保计划。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公司及各子公司的对外担保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成员企业进行的担保。 截止目前，实际发生

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67,494万元，占2022年末归属母公司净资产1,285,488万元的36.37%，占总资产

2,590,401万元的18.05%。 公司及各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上接B526版）


